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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市丰台区人民政府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武装部

2013 年夏秋季征兵命令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
遵照《北京市人民政府、北京卫戍区 2013 年夏秋季征兵命

令》，我区 2013 年夏秋季征集新兵 220 人。

一、征集时间

8月1日开始征集， 9月5日起运新兵，9月30日征兵结束。

二、征集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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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征兵命令》和上级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按照均

衡负担原则，分配各街乡镇和高校征集新兵数量（见附表）。

三、征集对象

同等条件下，优先征集学历高的青年和应届毕业生入伍。征

集的男青年应具备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，原则上不再征集初中

生。征集的女青年，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和全日制普通高等学

校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。2013年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及正在全

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就学的学生应征并且符合条件的，可以批准入

伍。

优先征集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青年入

伍。驻海岛、边境、远离居民区等条件艰苦地区的部队（含中国

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）干部子女符合条件的，应优先批准入伍，其

他部队干部子女的征集，原则上按此办理。有台湾籍人口和归侨、

侨眷的地区，应尽可能多征集一些台湾省籍和归侨、侨眷青年入

伍。

四、征集年龄

男青年为 2013 年年满 18 至 20 周岁，高中毕业生可放宽到

21 周岁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放宽到 22 周岁，高职（专科）

毕业生可放宽到23周岁，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可放宽到24周

岁。女青年为2013年年满18至 19周岁,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

放宽到20周岁，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可放宽到22周岁。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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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本人自愿，可征集年满 17 周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入伍。

五、征集条件

政治条件，按照公安部、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2004 年 10月

9日公布的《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》和有关规定执行。体格条

件，按照国防部 2003 年 9 月 1 日公布的《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

准》和有关规定执行。

六、征集办法

适龄青年应在本人常住户口所在地应征，普通高等学校应届

毕业生可在学校所在地应征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应在就读学校

应征，经政治审查、体格检查合格并符合其他征集条件的，由区

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。批准入伍时间，统一为 2013 年 9 月

1 日，新兵的军龄一律从 9月 1日起算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加强和

改进兵役工作的重要指示，全面落实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关于调整

征兵时间的决策部署，把征兵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，全

力抓好征兵各项工作落实。各单位要依法履行征兵工作职责，将

征兵工作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，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，

分管负责同志切实负起责任。各基层武装部要把征兵工作作为中

心任务，集中力量，科学筹划，周密组织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

末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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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创新征兵方式方法。各单位要着眼征兵时间调整的客

观实际，采取超常措施，抓好工作落实。教育部门要抓好学历审

查，并积极配合兵役机关，提前在高校开展大学生体检、政审、

预定兵工作。公安、卫生、民政、人力社保、国资、交通等部门

要按照职责分工，认真抓好政治审查、体格检查、优待安置、退

役大学生士兵就业和新兵运送等工作。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互联

网、手机等新兴媒体，以及移动电视、电子屏幕等公共宣传设施

的辐射作用，加强政策法规解读，大力营造参军报国的浓厚氛围。

（三）完善兵役政策规定。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退役大学生

兵定向公务员考录和企事业单位招聘、服役时间作为基层工作经

历、免试专科升本科等规定，完善退役大学生就业升学制度；加

强退役士兵免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，使大多数退役士兵取

得相应学历和职业资格，提高退役士兵就业能力；各级政府要认

真落实兵役和征兵政策规定，不断健全完善激励高素质青年应征

入伍、安心服役、退役保障的配套政策；要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

动，将优待政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。

（四）贯彻转变作风要求。区政府有关部门要深入实际、加

强指导、跟踪问效，注重研究解决调整征兵时间遇到的矛盾和问

题，及时总结推广经验，研究加强改进的对策措施。区征兵办公

室要严格执行廉洁征兵的各项规定，严把体检、政审、公示、定

兵、交接等关口。要健全监督制约机制，落实领导责任追究、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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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责任倒查等规定和要求，坚决纠正征兵接兵工作中的不正之

风，严肃查处征兵工作中违纪违法行为。

征兵工作所需经费，由财政部门列入年度预算予以解决。

附件：丰台区 2013 年新兵征集任务分配表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7 月 23 日

抄送：区委各部、委、室，区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法院、检察院，区

群团组织。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3 年 7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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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政发〔2013〕20 号附件 

丰台区 2013 年新兵征集任务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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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 单   位
征 兵 任 务

总 数 男 兵 女 兵

农

业

南苑乡 15 15 -
花乡 16 16 -
卢沟桥乡 15 15 -
长辛店镇 6 6 -
王佐镇 5 5 -

小  计 57 57 -

非

农   

业

丰台街道 16 16 -
长辛店街道 15 15 -
太平桥街道 3 3 -
卢沟桥街道 15 15 -
方庄地区 5 5 -
新村街道 15 15 -
右安门街道 6 6 -
马家堡街道 7 7 -
和义街道 3 3 -
南苑街道 7 7 -
东高地街道 4 4 -
大红门街道 10 10 -
东铁营街道 8 8 -
云岗街道 10 10 -
西罗园街道 5 5 -
宛平地区 5 5 -
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3 3 -
首都医科大学 3 3 -
中国戏曲学院 6 6 -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1 11 -
北京戏曲艺术学院 3 3 -
北京体育职业学院 3 3 -

小  计 163 163 -
合    计 220 220 -
总    计 220


